
  

UG 

北京市地方标准 

 
 

 编  号：DB 11/T346－2022 
                                                 

 
 

建筑工程用界面处理剂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interface treatment agent  
for building engineering 

 
 

 
 
 
 
 

 
 

 
 

 
 

 
2022－12－28发布                         2023－04－01实施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DB 

联合发布 



  

 
 

 
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工程用界面处理剂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interface treatment agent  

for building engineering 
 
 

编  号：DB11/T346-2022 

 
 

 

 

 

 

 

主编部门：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北京城建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部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施行日期：2023年 04月 01日 

 

 

2022北京 



  

前  言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三批）》（京市监

发〔2020〕104 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

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界面处理剂选用及材料要求；5.

施工；6.质量检验。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由单一混凝土界面处理剂扩展至建筑工程用界面处理剂； 

2、增加了对不同类型界面处理剂选用的规定； 

3、增加了干粉类界面处理剂和液体类界面处理剂施工工艺内容； 

4、增加了质量验收的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 

5、增加了附录：现场抽样复验项目。 

    本规程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组织实施，由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甲 1号北京

建工大厦九层 907室；邮编 100055；电话：6398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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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界面处理剂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环保、确保工程

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工业和民用建筑工程的界面处理剂选用、施工及质量检验。 

1.0.3 界面处理剂的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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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界面处理剂 interface treating agent 

用于改善基层粘结性能，增强界面附着力，而在基层表面涂施的界面处理材料。分为干粉类

界面处理剂和液体类界面处理剂。 

2.0.2 干粉类界面处理剂 powder interface treating agent 

由水泥、聚合物胶粉、填料和外加剂等组成的干粉类界面处理剂，使用时需与水或其他液体

混合物拌和。 

2.0.3 液体类界面处理剂 dispersion liquid interface treating agent 

含聚合物分散液的液状界面处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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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界面处理剂的使用不应对人体、生物及环境造成有害的影响。 

3.0.2 界面处理剂施工前，应根据工程特点、基层材质、设计要求等选用合适的界面处理剂。 

3.0.3 界面处理剂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0.4 进场材料应按类别分别堆放。干粉类界面处理剂应放置于干燥的环境，避免淋雨受潮。液

体类界面处理剂应放置于阴凉、远离火源、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的环境中。 

3.0.5 不同品种、类别的界面处理剂不应混合使用。 

3.0.6 施工环境温度宜为 5℃～35℃。雨雪天、风力五级及以上时不应进行室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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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界面处理剂选用及材料要求 

 
4.0.1 界面处理剂应根据不同工程部位或基层种类选用，并应符合表4.0.1的规定。 

 
表4.0.1 常用界面处理剂选用表 

序

号 
使用部位或基层种类 

执行标准及型号 

干粉类 液体类 

1 水泥混凝土、水泥砂浆等基层 

JC/T 907中 P Ⅰ型， 

或 GB/T 25181中 C型， 

或 JG/T 158中基层界面砂浆 

JC/T 907中 D Ⅰ

型， 

或 JG/T 468 

2 

加气混凝土或以粉煤灰、石灰、

陶粒等为主要原材料制成的砌

块、砖或板材类基层 

JC/T 907中 P Ⅱ型， 

或 GB/T 25181中 AC型， 

或 JC/T 890中界面砂浆 

JC/T 907中 D Ⅱ型 

3 
建筑保温工程用模塑聚苯板

（EPS） 

JG/T 158中 EPS板界面砂浆， 

或 JG/T 228中 EPS板界面砂浆， 

或 JC/T 2242中 EPS板用界面剂

（EIT） 

—— 

4 
建筑保温工程用挤塑聚苯板

（XPS） 

JG/T 158中 XPS板界面砂浆， 

或 JG/T 228中 XPS板界面砂浆， 

JC/T 2242中XPS板用界面剂（XIT） 

GB/T 30595 

5 建筑保温工程用酚醛板（PF） 

JC/T 2384中酚醛板界面砂浆， 

或 JC/T 2242中 PF板用界面剂

（FIT） 

JC/T 2384中酚醛板

液体界面剂 

6 建筑保温工程聚氨酯板（PU） JC/T 2242中 PU板用界面剂（UIT） —— 

7 建筑保温工程岩棉板（RW） JC/T 2242中RW板用界面剂（WIT） JG/T 483 

8 自流平地面工程 —— JC/T 2329 

4.0.2 界面处理剂拌合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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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一般规定 

5.1.1界面处理剂施工前应进行施工技术交底。 

5.1.2界面处理剂的施工应在基层质量检验合格后进行。 

5.1.3界面处理剂在使用前应检查其有无结块、发霉、变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时方可用于后续施

工。 

5.1.4界面处理剂应涂刷均匀，不应有漏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及产品说明书的要求施工，过

程中应随时监测漏涂之处，及时补涂，并做好施工记录。 

5.1.5界面处理剂施工时应保持通风。 

5.1.6 界面处理剂在使用前，应对周围不做界面处理的部位做好防护，以免对其造成污染。 

5.1.7 界面处理剂在使用时，应按其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做好防护工作。 

5.1.8 界面处理剂施工完成后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养护。 

5.2 施工准备 

5.2.1 材料准备：界面处理剂的配制、搅拌和使用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5.2.2 机具准备：外接电源设备、基层处理机具如抛丸机、吸尘器、喷涂设备、电动搅拌器、木

角、扫帚、毛刷、钢丝刷、抹子、刮刀等。 

5.2.3基层检查及处理：基层表面应牢固，干净，无浮灰、空鼓、开裂、油渍、明水、胶液及其他

不利于界面粘结的物质。如不满足要求，应对基层进行处理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5.3 干粉类界面处理剂施工 

5.3.1 干粉类界面处理剂应按产品说明书进行配制，配制过程中禁止再添加水泥、砂等，稠度以

滚涂不流淌为宜。应采用机械搅拌，在搅拌桶中应先加入水或配套液体，再加入干粉类界面处理

剂，搅拌至均匀、无结块的膏状后停止搅拌，将桶壁上的粉料刮入搅拌桶内，静置约 10min后，

再继续搅拌 1min～2min后方可使用。 

5.3.2水泥混凝土界面处理剂宜采用滚涂及拉毛工艺。拌和好的干粉界面处理剂浆料，施工厚度不

宜低于 1mm。 

5.3.3 加气混凝土类界面处理剂宜采用滚涂法施工。 

5.3.4 保温板类界面处理剂宜采用滚涂法或喷涂法施工。 

5.3.5 混凝土界面处理若采用喷涂法时，应确保混凝土基层不漏涂。 

5.3.6 搅拌好的料浆应在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可操作时间内用完，严禁将已固结的料浆再加水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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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续使用。 

5.3.7 干粉类界面处理剂施工应保证与基层粘结牢固，不起砂、不粉化。 

5.4 液体类界面处理剂施工 

5.4.1施工前，应将液体类界面处理剂搅拌均匀。 

5.4.2 滚涂法施工时，将液体类界面处理剂用滚涂依次刷满基层，涂刷应均匀、不漏涂，涂刷厚

度以液体界面处理剂涂刷后不流淌为宜。 

5.4.3 喷涂法施工时，将按产品说明书要求配制好的界面处理剂倒入喷枪的料斗内，接通压缩空

气泵，喷涂于基层上，应在液体类界面处理剂面干后（自流平液体界面处理剂成膜后），再进行

后续施工。 

5.4.4 液体类界面处理剂宜多遍涂刷，充分渗入基层，各遍涂刷的间隔时间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要

求执行。 

5.4.5 液体类界面处理剂配制好后，应在产品说明书要求的时间内使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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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检验 

 

6.1 一般规定 

6.1.1 界面处理剂的材料品种、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及本规程的要求。 

6.1.2 施工中应检查界面处理剂涂刷、喷涂、拉毛及粘结质量等，隐蔽工程检验应包括基层的牢

固，无空鼓、开裂，无污渍；界面剂涂刷均匀，不漏涂，无空鼓开裂；粘结牢固，不起砂、不粉

化等，并有隐蔽工程记录。 

6.1.3 进场后应对界面剂材料进行复验，复验项目见附录 A。 

6.1.4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书、出厂及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

记录、复验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6.1.5室外施工的工程以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条件每 1000m2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0 m2亦划

为一个检验批；室内施工的工程以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条件每 50 个自然间为一个检验批，不

足 50间亦划为一个检验批；大面积房间和走廊可按界面处理施工面积每 30m2 计为一间。 

6.1.6每个检验批的检查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每 100m2抽检一处，不足 100m2亦抽检一处，每处不得少于 10m2，不足 10m2时全数

检查； 

2 室内应至少抽查 10%，且至少抽查 3间，不足 3间时全数检查。 

6.2 主控项目 

6.2.1 界面处理剂进场后，应做质量检查和验收，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

程的规定。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书、进场验收记录、出厂及型式检验报告、复验报告； 

检测数量：全数检查 

6.2.2界面处理剂施工前基层表面应牢固、干净、无空鼓、开裂，尘土、污垢油渍、胶液等应清除

干净。 

检查方法：查验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检测数量：全数检查 

6.2.3 界面处理剂应涂刷（喷涂、滚涂）均匀，不得漏涂，不得空鼓、开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查验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检测数量：全数检查 

6.2.4 界面处理剂应与基面粘结牢固，不起砂、不粉化。 

检查方法：小锤轻敲、手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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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量：按检验批 

6.3 一般项目 

6.3.1 界面处理剂面层应表面洁净，阴阳角处应接茬完整。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查验隐蔽工程记录 

检测数量：全数检查 

6.3.2孔洞、槽盒周围、管道遮挡基层及各构件交接处的界面处理剂应无漏涂，表面应均匀。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查验隐蔽工程记录 

检测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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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现场抽样复验项目 
序

号 
材料名称 现场复验项目 批量 检验标准 

1 干混界面砂浆 拉伸粘结强度（未处理 14d）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干

粉类界面处理剂，每 5t为一批，不足
5t亦为一批。 

GB/T 25181 

2 
混凝土界面 
处理剂 

拉伸粘结强度（未处理）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干

粉类界面处理剂，每 5t为一批，不足
5t亦为一批；同种产品、同一工艺、
同一批次的液体界面处理剂，每 3t为
一批，不足 3t亦为一批。 

JC/T 907 

3 
蒸压加气混凝土

墙体专用界面 
砂浆 

14d拉伸粘结强度（与蒸压加
气混凝土粘结）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干

粉类界面处理剂，每 5t为一批，不足
5t亦为一批。 

JC/T 890 

4 
墙体用界面 
处理剂 

不挥发物含量、拉伸粘结 
强度比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液

体界面处理剂，每 3t为一批，不足 3t
亦为一批。 

JG/T 468 

5 
水泥基自流平砂

浆用界面处理剂 
不挥发物含量、界面处理后拉

伸粘结强度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液

体界面处理剂，每 3t为一批，不足 3t
亦为一批。 

JC/T 2329 

6 
胶粉聚苯颗粒外

墙外保温系统用

界面砂浆 

基层界面砂浆：拉伸粘结强度

（与水泥砂浆，标准状态）， 
聚苯板界面砂浆：拉伸粘结强

度（与聚苯板，标准状态）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干

粉类界面处理剂，每 5t为一批，不足
5t亦为一批。 

JG/T 158 

7 

建筑用混凝土复

合聚苯板外墙外

保温材料用聚苯

板界面砂浆 

拉伸粘结强度（与水泥砂浆，

标准状态）、 
拉伸粘结强度（与聚苯板， 

标准状态）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干

粉类界面处理剂，每 5t为一批，不足
5t亦为一批。 

JG/T 228 

8 
外墙外保温系统

用水泥基界面 
处理剂 

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干

粉类界面处理剂，每 5t为一批，不足
5t亦为一批。 

JC/T 2242 

9 
酚醛板专用界面

处理材料 
拉伸粘结强度（与酚醛板，原

强度）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干

粉类界面处理剂，每 5t为一批，不足
5t亦为一批；同种产品、同一工艺、
同一批次的液体界面处理剂，每 3t为
一批，不足 3t亦为一批。 

JC/T 2384 

10 
岩棉薄抹灰外墙

外保温系统用界

面处理剂 
储存稳定性、不挥发物含量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液

体界面处理剂，每 3t为一批，不足 3t
亦为一批。 

JG/T 483 

11 

挤塑聚苯板(XPS)
薄抹灰外墙外保

温系统用界面处

理剂 

储存稳定性、不挥发物含量 
同种产品、同一工艺、同一批次的液

体界面处理剂，每 3t为一批，不足 3t
亦为一批。 

GB/T 3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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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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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2、《建设用砂》                                 GB/T 14684 

3、《预拌砂浆》                                 GB/T 25181 

4、《挤塑聚苯板(XPS)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GB/T 30595 

5、《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63 

6、《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158 

7、《建筑用混凝土复合聚苯板外墙外保温材料》     JG/T 228 

8、《墙体用界面处理剂》                         JG/T 468 

9、《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483 

10、《蒸压加气混凝土墙体专用砂浆》              JC/T 890 

11、《混凝土界面处理剂》                        JC/T 907 

12、《外墙外保温系统用水泥基界面剂和填缝剂》    JC/T 2242 

13、《水泥基自流平砂浆界面剂》                  JC/T 2329 

14、《外墙外保温用酚醛板粘结、抹面砂浆》        JC/T 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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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阐明了再次修订本规程的目的。DB11/T 346-2006《混凝土界面处理剂应用技术规程》

主要指干粉类的混凝土界面处理砂浆，本次修订将扩大标准适用的产品范围，涵盖干粉类和液体

类各基层界面处理剂。 

1.0.2 本条所指的界面处理剂适用于改善基层粘结性能，增强界面附着力，在基层表面涂施的界

面处理剂，不适用于结构加固用界面处理剂。 

1.0.3 不同品种的界面处理剂应用于不同工程中，还应符合相应工程的应用和验收规范，如自流

平地面工程用界面处理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泥基自流平砂浆用界面剂》JC/T 2329的规定，

建筑保温工程（挤塑聚苯板 XPS）液体类界面处理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挤塑聚苯板(XPS)薄

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GB/T 30595的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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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本次修订在原有的混凝土界面处理剂基础上，增加了用于砌块、砖、聚苯板、酚醛板、聚氨

酯板、岩棉板、自流平地面、墙体等基层的界面处理剂（不包含结构加固用界面剂），并将界面

处理剂分为干粉类、液体类两大类，相应的在术语中对界面处理剂、干粉类界面处理剂、液体类

界面处理剂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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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界面处理剂施工时，不同种类有不同的施工工艺，不同基层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因此

应根据工程特点、设计要求选用合适的界面处理剂。 

3.0.5 不同品种、不同类别界面处理剂的成分和性能有明显差异，因此不应混合使用。 

3.0.6 界面处理剂施工受环境条件制约：环境温度过低会使水泥水化缓慢甚至停止、聚合物乳液

不能成膜；温度过高会造成水泥提早凝结硬化，而留下质量隐患；雨水会改变界面处理剂的水胶

比，从而影响力学性能；大风容易引起界面处理剂收缩、开裂；因为对界面处理剂的施工环境做

了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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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界面处理剂选用及材料要求 

 

4.0.1本规程汇总了各类界面处理剂，并根据使用部位、基层种类、材料形态做了分类及选用规定，

并明确了执行的标准、选用的品种。 

界面处理剂种类繁多，使用基层各不相同，本规程中的界面处理剂主要有： 

用于混凝土界面的干混界面砂浆（GB/T 25181-2019中 C型）、加气混凝土界面的干混界面

砂浆（GB/T 25181-2019中 AC型）； 

用于水泥混凝土界面的界面剂（JC/T 907-2018中的 P Ⅰ型、D Ⅰ型），加气混凝土、砌块

或砖界面的界面剂（JC/T 907-2018中的 P Ⅱ型、D Ⅱ型）； 

墙体用界面处理剂（JG/T 468-2015），蒸压加气混凝土墙体用界面砂浆（JC/T 890-2017）； 

混凝土墙或砌体墙用基层界层砂浆（JG/T 158-2013）； 

模塑聚苯板（EPS）用界面砂浆/界面剂（JG/T 158-2013，JG/T 228-2015，JC/T 2242-2014）；

挤塑聚苯板（XPS）用界面砂浆/界面剂（JG/T 158-2013，JG/T 228-2015，JC/T 2242-2014，GB/T 

30595-2014）； 

酚醛板（PF）用液体界面剂（JC/T 2384-2016）、酚醛板（PF）用界面砂浆/界面剂（JC/T 

2242-2014，JC/T 2384-2016）； 

聚氨酯板（PU）用界面剂（JC/T 2242-2014）； 

岩棉板（RW）用界面剂/界面处理剂（JC/T 2242-2014，JG/T 483-2015）； 

水泥基自流平砂浆用界面剂（JC/T 2329-2015）。 
随着界面处理剂行业的发展，还会开发出品种更多、性能更全的界面处理剂。由于各种界面

处理剂的性能要求不同，适应性也不同，因此，应根据使用部位、基层种类等情况选择相匹配的

界面处理剂。 

鉴于各标准中对界面处理剂的叫法差异较大，在本规程中统一规定为“界面处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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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一般规定 

5.1.3 界面处理剂在使用前应对其进行检查，如发现结块、发霉、变质等不符合要求的应禁止使

用。 

5.2 施工准备 

5.2.3 基层处理得是否良好，是保证界面处理剂与基层结合牢固，不空鼓、不开裂的关键工序，

应认真处理好基层，使其平整、坚固、洁净。 

界面处理剂在施工前，应确保基层表面干净，无浮灰、无油渍。基层需进行清洁处理时，宜

扫净浮灰或用吸尘器等工具将界面处理干净；采用水洗方法清洁基层，应待水分充分挥发、干燥

至满足基层的处理要求后再进行界面处理剂的施工； 

5.3 干粉类界面处理剂 

在水泥混凝土、加气混凝土基层，通过使用干粉类界面处理剂解决由于这些表面光滑或吸水

特性引起的界面不易粘结，抹灰层空鼓、开裂、剥落等问题，可大大提高砂浆与基层之间的粘结

力，从而提高施工质量。在很多不易被砂浆粘结的致密材料上，干粉类界面处理剂作为必不可少

的辅助材料，得到广泛的应用。 

    干粉类界面处理剂在轻质砌块、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容易产生干缩变形的砌体结构上，具有一

定的防止墙体吸水，降低开裂，使基层稳定的作用。 

5.3.4 在工厂预先对保温板进行界面处理时，应待干粉类界面处理剂固化后方可进行下道工

序。 

5.4 液体类界面处理剂 

5.4.2 当基层表面比较光滑、平整时，可采用滚涂法施工。 

5.4.3 采用喷涂法施工时，除了需要注意界面剂材料的配置，也要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中喷枪

的使用参数进行使用，包括喷枪距墙体的距离，喷射角度等，保证界面剂的喷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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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检验 

6.2 主控项目 

6.2.1、6.2.4 界面剂种类较多，无法统一规定现场进行拉伸粘结强度试验，如纯液体类界面剂，

很难进行现场拉伸粘结强度试验。故在施工验收中通过以下方式对其粘结强度进行检验：1、对

界面处理剂进行现场抽样复验；2、随其系统（如外墙保温系统、粘贴瓷砖系统等）拉伸粘结强

度试验后进行断面破坏分析，如果是破坏在界面剂层说明界面剂不合格；3、通过现场小锤轻敲、

手摸检查、观察等进行检验。 

6.2.3界面处理剂涂刷（喷涂、辊涂）不均匀，会为后续工序的施工质量带来隐患，应做到涂刷均

匀，不得漏涂，不空鼓、不开裂。 

 


